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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随着网上微博的兴起，微博的广告功能也得到

了较好的开发。其实微博除了可以直接做广告之外，还可

以通过撰写广告软文，请名人微博进行转发来达到良好

的传播效应，另外加关注、点赞等微博特有的功能也能起

到一定的作用。微博人气的提高使得广告效果越益明显，

让很多企业、商家愿意在微博上投入广告，一些粉丝众多

的名人微博关注度飙升，请他们相应地转发微博广告必

然产生费用，由此产生了税收费用。然而，目前针对微博

广告税收的研究比较少见，笔者试图在这方面作些探索。

“营改增”之后，广告行业增值税统一征收，根据征收主体

的不同性质，本文从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自然人

等这几方面分别阐述。

一、纳税主体为一般纳税人的税费计算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92条规定，符合相
关标准的一般纳税人企业的广告税收有专门的规定，因

为一般纳税人有进项抵扣，依据专业的税收规则一般纳

税人实行凭票抵扣，即可以用购货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等抵扣凭证抵扣销售货物的销项税款，按照进项与销

项的差额征税。假如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的某微博的广

告获得不含税收入是7万元，企业本身会寻找相关企业和
个人帮其对相关微博广告的图片设计、视频编辑、微博信

息的协助转发和互动来展开服务，而这些受托企业收到

费用后，开具了可以进行进项抵扣的税票。

如果符合抵扣标准，而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

税额的各类抵扣凭证包括：①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②从海关取得的完
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③购进免税农产品以及向小
规模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根据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凭证或

取得的普通发票上注明的金额，依13%的抵扣率计算应抵
扣的进项税额；④购进或者销售应税货物所支付的运输

费用，根据取得的运费结算单据（普通发票）所列运费金

额，依7%的扣除率计算应抵扣的进项税额。
假设累计可以抵扣的税票是 40 000元，销售额是

70 000元，那么作为一般纳税人应该缴纳的增值税是：应
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即 70 000×6%-
40 000×6%=1 800（元）。如果销售额含税，就应该再除以
（1+6%）。以上计算依据财税［2013］106号文件营改增实施
办法。

另外根据财综［2013］88号文规定还有文化建设事业
费用的征收，按规定扣缴文化事业建设费的计算是广告

服务取得的计费销售额和 3%的费率计算应缴费额，扣缴
义务人应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应扣缴费额：

应扣缴费额=支付的广告服务含税价款×费率（3%）
如果有别的广告服务费用的支出，可以在计算文化

事业建设费中扣减，即向别的媒体支付了广告发布的相

关服务费用。若如40 000元不含税，则支付的广告服务不
含税价款=70 000-40 000=30 000（元）。也就是应扣缴费
额=30 000×3%=900（元）。
同时，7%（城市维护建设费用）+3%（教育费附加）+

2%（地方教育税附加）=12%。按照征收的增值税计算式可
得：12%×1 800=216（元）。有的城市譬如上海，还有 1%的
河流道路附加税。

各项结果合计为：216+900+1 800=2 916（元）。这是
作为一般纳税人企业微博发布相关广告后的税费。同时，

企业所交的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是指当期

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当期销项税额小

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结转下期继

续抵扣。

以上仅仅单独就单笔微博广告收入征税的情况进行

阐述，如果该企业一年的广告经营当中获得了利润，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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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来随着网络的高速发展，微博广告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伴随交易额的逐年增长，其涉及的相关税收

也会越来越多，如何规范这些税收，并合理有效地征收是很多互联网从业者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此

提出相应的意见和改善措施，完善对微博广告征税的税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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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微博广告收入的涉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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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涉及其他税收的依然按照税法

核定征收。

二、纳税主体为小规模纳税人的企业税收情况

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认定是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第 92条：年度应纳税总额小于 30万元、从业人员
小于 100人、资产总额小于 3 000万元的工业企业或年度
应纳税总额小于 30万元、从业人员小于 80人、资产总额
小于1 000万元的其他企业。
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第 49号公告规定：以 1个季度

为纳税期限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中，

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6万元（含6万税元，下同）或
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可按照财
税［2013］52号文件的规定，暂免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

依此规定，小规模纳税人的微博转发广告季度累计

收入低于或等于六万元，则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和文化建

设费用，反之如果微博广告季度累计收费达到6万元以上
（以一次性获得7万元不含税收入为例），就要按照规定征
收相关税费，包括增值税、文化建设费、相关地税。

企业应该缴纳的增值税：70 000×3%=2 100（元），文
化建设事业费：3%×70 000=2 100（元）（假定无其他支付
的广告服务费用和发布费用）。7%（城市维护建设费）+3%
（教育费附加）+2%（地方教育税附加）=12%，12%×2 100=
252（元）。合计：2 100+252+2 100=4 452（元）。
必须强调的是，小规模纳税人寻找相关合作企业和

个人帮其对相关广告的内容进行协助或转发和互动后并

支付费用给这些企业，这些企业即使开出增值税发票也

不可以抵扣，只可以按照销售收入乘以百分之三计算增

值税。

作为小规模纳税人中的个体工商户，还必须征收个

人所得税，同时明确个体工商户在当地税务部门的计税

方法是核定征收还是查账征收。如果是前者，则由税务部

门直接定期、定额限定每月、每季度的纳税额度最终定额

缴纳就可以，这是在无法就个体工商户的成本、收入展开

准确计算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如果成本和收入可以准确计算则依照查账征收的计

税模式，一旦核定以查账征收的方法对个体工商户进行

税赋计算，那么涉及的微博广告收入税收就包含如下几

方面（同样以7万元的不含税广告服务收入为例）。
（1）增值税：作为个体工商户，增值税有月累计销售

额 2万元为起征点的要求，超过 2万元全额计征增值税，
按照销售收入乘以 3%的税率，本例中 70 000×3%=2 100
（元），如果月累计销售额低于2万元则免征。
（2）文化事业建设费：依据财综［2013］88号文，缴纳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缴纳义务人）应

按照提供广告服务取得的计费销售额和3%的费率计算应

缴费额，计算公式如下：

应交税费=计费销售额×税率（3%）=70 000×3%=
2 100（元）。
计费销售额，为纳税人提供广告服务取得的全部含

税价款和价外费用，减除支付给其他广告公司或广告发

布者的含税广告发布费后的余额（本例中此项无）。

（3）7%（城市维护建设费）+3%（教育费附加）+2%（地
方教育税附加）=12%，产生增值税则此项正常征收，本例
中即2 100×12%=252（元）。
（4）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依照国家税务总局

［2011］46号文中附件2的税率表，本例中相应所得税税率
对应小于10万元和大于6万元的销售收入，按照税率30%
计算，速算扣除数是 9 750元。由于个体工商户属于查账
征收，对于生产经营所得税应该是年度结算，待把所有成

本、收入核算清楚再最后计算纳税额，所以开始按照一定

的税率预征，本例中是按照 1.75%的比例预交，到年度核
算后再多退少补。

三、纳税主体为自然人的税费计算

微博广告转发主体若是自然人，那就主要涉及个人

所得税，有关增值税的情况同小规模纳税人，同样以不含

税收入70 000元的广告费用为例计算如下：
该自然人应该缴纳的增值税：70 000×3%=2 100

（元），另外还有文化建设事业费用（假定无其他广告发布

费用支出）=3%×70 000=2 100（元），7%（城市维护建设
费）+3%（教育费附加）+2%（地方教育税附加）=12%，
12%×2 100=252（元）。合计：2 100+252+2 100=4 452
（元）。

个人所得税为：70 000×80%×40%-7 000=15 400
（元），合计税费：4 452+15 400=19 852（元）。

作为自然人的增值税有每月累积 2万元、单次 500元
的起征点，凡不足上述数额则可以免征增值税。

同时，有关自然人个人所得税要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对方代扣代缴。发布广告之前签订的

合同已作出规定，则该自然人就不需要自己申报个人所

得税了。

第二种情况是没有代扣代缴。就必须依照税法中单

次超过 500元或每月累计超过 20 000元，例如某个广告
人员由于设计广告图片、动态场景、广告语等取得收入

70 000元，那么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70 000×80%×
40%-7 000=15 400（元）。以上计算的依据是根据《个人所
得税法》第三条、第六条，《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第十一

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劳务报酬所得。

本文用列表的方式来详细说明，见下表1。表中0.033 6=
3%（增值税）×12%（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3%（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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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文总结出作为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

自然人这3种不同情况下的社交媒体广告涉税计算简表，
见下表2。

四、微博广告服务收入税收的有效管理

1. 加强账户管理。税收部门要对一些资金往来较频
繁的微博大V账户进行重点关注，通过与银行的密切合
作来管理这些账户，同时对银行强调存款实名制管理的

要求。一旦微博大V办理了一个新的账户，就要关注其最
近的资金流和最近的进项款，查看其收入是否与广告宣

传有关。

由于我国网络广告税收的收费模式、收费标准、收费

水平与传统的广告收费不一样，所以造成了网络广告收

税困难。网络广告上的纳税主体难以确定，纳税地点也不

明确，网络广告经营者取得的广告收入、广告成本、费用

等也难以确定，网络广告税收监控手段也严重滞后，对于

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思路：

（1）规范网络广告市场，尽快制定出网络广告税收政
策。在我国网络广告已呈现蓬勃的发展趋势，并且蕴藏着

巨大潜力，所以税务机关应尽快制定关于网络广告纳税

的相关规定与制度，确定网络广告的收费标准，完善现行

税法，尽快补充完善有关电子商务税款条例。

（2）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改善现行的税制。针对电
子凭证的形式和特点，我们应尽快研究出对电子商务的

有效管理措施和监控手段。利用先进的税务征管手段来

管理电子化的商务活动，如通过开发和使用高科技技术

来监控在线交易活动和在线商务活动，使得纳税登记，申

报和纳税程序简单化，从而达到有效征收税费的目的。

（3）加大教育投资，培养复合型人才。当今时代的发
展已离不开先进的网络技术，所以我们需培养一些面向

“网络时代”的复合型税收人才，在网络广告如此迅速发

展的情况下，税收事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德才兼备的优

秀人才。

2. 加强征管力度、多渠道征收。
（1）关注资金流向。税务部门应根据转发微博的影响

效果判断其实际可能产生的金额，并详细记录此微博发

送的时间和内容。对一些微博热点事件的转发，如果频率

很高或影响力明显较大，就应该迅速掌握这些微博热点

话题是哪些企业和商家所发起的，获得这些微博广告宣

传、转发、热议及传播的迅速增长对哪些商家和厂家会

带来巨利。同时要留意相关的资金流，因为任何一个热点

事件的炒作，最终都离不开其幕后巨额资金的支持。搞

清楚资金的流向以及幕后背景可以避免大额交易的税收

流失。

但是，鉴定转发微博是广告还是纯粹的个人体验，难

度较大，可以从是否发生资金流动来核准比较方便操作。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一旦有收入和转账行为就可以展开

税收监管，而无需为是否是广告而引起纷争。

目前用微博为广告平台来做宣传的公司比较多，微

博营销最成功的个人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和强大的号召

力，粉丝更是数不胜数，广告公司可以利用影响力与其签

订一份广告合同。其收入是很可观的，缴纳个人所得税也

就顺理成章。这里面涉及三种情况，一是微博大V自觉到
税务局申报，二是钱少不够申报，三是超过了不主动申

报，由此税务部门就应做好相关预防的措施。

（2）严格鉴定避税和逃税的界限。有的纳税人为了避

广告服务类
增值税

文化事业建
设费

城建及教育
附加、地方
教育附加

生产经营所
得税

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合计

一般纳税人

（进项含税
抵扣额度 4
万）1 800元
（税率按差
额6%）

2 100

216

年度核算

4 116+年度
核算后所得
税

小规模
纳税人

2 100（税
率 按 3%
小于等于
6万免）

2 100

252

年度核算

4 452+年
度核算后
所得税

自然人

增值税
3%

2 100

2 100

252

15 400

19 852

个体
工商户

增值税3%
2 100

2 100

252

预征 1.75%
=1 225（年
度核算后多
退少补）

5 677（年度
核算后多退
少补）

个人一次取
得劳务报酬
的数额（元）

499

600

3 800

18 000

48 000

64 000

增值税，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文化
事业费（元）

0

600×0.033 6+600×
3%

3 800 × 0.033 6 +
3 800×3%

18 000 × 0.033 6 +
18 000×3%

48 000 × 0.033 6=
1 612.8
48 000 ×0.03=1 440

64 000 × 0.033 6=
2 150.4
64 000 ×0.03=1 920

个人所得税
（元）

0

0

（3 800-800）×
20%=600

18 000×80%×
20%=2 880

48 000×80%×
30% - 2 000=
9 520

64 000×80%×
40% - 7 000=
13 480

税金
合计
（元）

0

38.16

841.68

4 024.8

12 572.8

17 550.4

表 1 微博转发广告所得的劳动报酬个人所得税计算
（假定无其他广告发布及服务费用）

表 2 不同纳税主体微博广告收入税赋一览
（含税销售额为七万元，无其他广告发布及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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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将资金分次分批地进行小额转移。如上文所提到的小

规模纳税人的广告收入，如果季度累计销售额小于六万

元则没有增值税的税赋征收要求，有的企业为避税将大

额收入以低于六万元的数目多次转移，那就有逃税的嫌

疑。因此必须明确：如果劳务项目也是分批次地展开工

作，对应的收入可以分批次地产生，反之，一旦整个劳务

项目已经一次性完成了，收入就应该与整个劳务项目的

对应金额来核算产生，再分批次地转账并不能掩盖整个

收入的真实性，如此操作并不是合理避税而是逃税。简单

地说，如果要分批次与低于征收额度内的税费金额进行

转账，那么对应的劳务项目也必须和每批次的对应金额

相当，这样才符合合理避税要求。

（3）加强票据管理、建立诚信体系。作为税收重要凭
证的发票应该纳入严格的管控系统，通过发票的条码建

设、联网监控机制、电脑机打票的普及、完全杜绝手工票

据等措施来完善票据管理，对于起征点以下税收票据的

开立，应该控制同名下累积数量，防止税收流失。

同时，应建立完善的个人诚信体系，对于主动纳税申

报者，除可以进行一定的物质奖励外，还可以进行相应的

诚信加分。所获分值可以享受今后的减税、免税、贷款等

诸多优惠。相反，对于恶意逃税者可以加大惩罚力度，形

成奖惩分明机制，以制度约束失信行为，让全社会普及纳

税意识和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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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日，上海率先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
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试点改

革，拉开了“营改增”的序幕。作为我国结构性减税和产业

结构优化的重大举措，房地产企业加入“营改增”试点势

在必行，其对房地产企业税负的影响无疑是值得研究的

重大问题。房地产企业“营改增”后税负的变化将决定其

是否达到预期减税目标，也将影响“营改增”试点的平稳

推进。鉴于此，本文利用相关税收计算模型，测算出“营改

增”后房地产企业的税负变化，并据此提出相关的对策与

建议。

一、文献回顾

郭祥（2012）认为“营改增”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关键
在于增值税税率的设计，“营改增”要实现预期的结构性

减税的功能，必须认真测算相关税率。

赵晖（2013）依据天津地区房地产行业相关数据，假
设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均适用11%的增值税率，其他部分现
代服务业适用 6%的税率，所有属于可抵扣范围的增值税
均能得到抵扣，测算出天津地区房地产行业“营改增”后

税负下降约0.82%。
宗式华、周松德（2013）通过公式推算发现当房地产

彭晓洁（教授） 肖 强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南昌 330013）

【摘要】随着我国“营改增”的深入推进，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已是大势所趋。本文利用相关模型，在假设房地

产企业“营改增”后适用税率的基础上，测算其税负变化。结果表明，“营改增”后所有样本公司的税负均有不同程度

的上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 房地产企业税负 税负变化测算

“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税负的影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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